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

南市税三稽处〔2026〕11 号

南宁悦朋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0MA5NQADC71）：
我局于2025年5月8日至2026年2月3日对你公司（地址：南宁市星光大道223号荣宝华商城A-3号楼222号）2019年4月22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一）你公司属于注销企业
你公司未在税务登记注册地址和生产经营地址经营，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员电话无法联系。你公司于2019年11月22日注销。至检查结束止，你公司未配合税务检查，也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涉税资料。

（二）你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

1.取得增值税发票情况

（1）你公司2019年共取得增值税电子普票3份，发票代码：045001900111，发票号码：31583263、73304971、73309843，开票日期：2019年4月18日～2019年7月29日，发票金额合计：662.84 元，税额合计：52.16 元，价税合计715.00 元，货物名称：*现代服务*刻章、*信息安全产品*金税盘等。

（2）你公司2019共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85份，发票代码：3502184130，发票号码：02992731-02992745（15份）、03896722-03896739（18份）；发票代码：3502192130，发票号码：00134011-00134015（5份）、01484426-01484437（12份）
、02502487-02502495（9份）、05539501-05539526（26份），开票日期：2019年7月3日～2019年8月28日，发票金额合计：10,340,474.81 元，税额合计：1,344,261.79 元，价税合计11,684,736.60 元，货物名称：*公共安全设备*火灾报警控制器、*公共安全设备*智能感温探测器、*阀门龙头*止回阀、*阀门龙头*手动脱硫开关阀、*橡胶制品*橡胶垫块、*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镀锌钢管、*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地滚、*金属制品*直柄麻花钻等。其中：你公司取得厦门杨南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5份，开票日期：2019年7月17日，发票代码：3502184130，发票号码：02992731-02992745，发票金额合计：1,485,991.84 元，税额：193,178.96 元，价税合计：1,679,170.80 元，货物名称：*阀门龙头*闸阀、铸钢球阀等。你公司于2019年7月认证及申报抵扣上述1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15份发票经2024年9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厦税二稽罚〔2024〕169号）证实为：厦门杨南贸易有限公司走逃失联，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
2.你公司领用和开具增值税发票情况

你公司2019年共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文三联无金额限制版） 89份（发票代码：4500193130，发票号码：00151867～00151895，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396313～02396342、02415288～02415317）。正常开具59份发票，开具发票金额合计：6,757,646.92 元，税额合计：878,494.06 元，价税合计7,636,140.98 元，上述开具发票金额与增值税申报收入金额一致。剩余30份发票未见开票记录。发票开具情况如下：

（1）你公司2019年07月24日向成都汇三义科技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份，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415288-02415290，发票金额合计：273,900.89 元，税额：35,607.11 元，价税合计：309,508.00 元，货物名称：*公共安全设备*火灾报警控制器、*公共安全设备*智能感温探测器等。你公司取得进项发票注明货物名称为*公共安全设备*火灾报警控制器、*公共安全设备*智能感温探测器的发票金额合计：613,172.56 元，税额：79,712.42 元，价税合计：692,884.98元，进销注明的货物金额明显不符。

（2）你公司2019年07月24日向江苏进喜阀门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7份，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415291-02415307，发票金额合计：1,818,759.26 元，税额：236,438.74 元，价税合计：2,055,198.00 元，货物名称：*阀门龙头*止回阀、*阀门龙头*手动脱硫开关阀等。

（3）你公司2019年08月27日向昆明佛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9份，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396333-02396341，发票金额合计：814,201.77 元，税额：105,846.23 元，价税合计：920,048.00 元，货物名称：*橡胶制品*橡胶垫块、*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镀锌钢管等。

（4）你公司2019年08月26日向昆明腾星辉贸易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396313-02396314，发票金额合计：141,982.84 元，税额：18,457.76 元，价税合计：160,440.60 元，货物名称：*金属铸件*法兰、*阀门龙头*球阀等。你公司取得进项发票注明货物名称为*金属铸件*法兰、*阀门龙头*球阀的发票金额合计：543,526.51  元，税额：70,658.47 元，价税合计：614,184.98元，进销注明的货物金额明显不符。

（5）你公司2019年08月26日向上海烜罡阀门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份，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396315-02396332，发票金额合计：2,614,830.91 元，税额：339,928.09 元，价税合计：2,954,759.00 元，货物名称：*阀门龙头*焊接蝶阀、*阀门龙头*截止阀等。

（6）你公司2019年07月24日向云南禄腾工贸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0份，发票代码：4500192130，发票号码：02415308-02415317，发票金额合计：1,093,971.25 元，税额：142,216.13 元，价税合计：1,236,187.38 元，货物名称：*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品*地滚、*金属制品*直柄麻花钻等。

3.经查询你公司在税务机关的备案银行账户，账号45050160425000000741（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竹西路支行），发现你公司资金往来记录存在异常： 

（1）你公司2019年7月24日向成都汇三义科技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价税合计309,508.00 元。在你公司的银行流水中，你公司与成都汇三义科技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如下：
	成都汇三义科技有限公司
	2019-07-02
	100,000.00 

	↓

	南宁悦朋商贸有限公司

	↓

	孙忠楠
	2019-07-02
	99,998.00 

	↓

	吴明勇
	2019-07-02
	89,998.00 


	成都汇三义科技有限公司
	2019-07-04
	100,000.00 

	↓

	南宁悦朋商贸有限公司

	↓

	孙忠楠
	2019-07-04
	99,998.00 

	↓

	冯建密
	2019-07-04
	99,997.00 

	↓

	吴明勇
	2019-07-05
	90,000.00 


	成都汇三义科技有限公司
	2019-07-12
	109,508.00 

	↓

	南宁悦朋商贸有限公司

	↓

	冯建密
	2019-07-12
	109,498.00 

	↓

	吴明勇
	2019-07-13
	98,558.00 

	洪嫔嫔
	2019-07-15
	10,800.00 


综上，你公司共收到成都汇三义科技有限公司款项309,508.00元，与开具发票价税合计一致，收到款项的当日立即向孙忠楠、冯建密转款，款项合计309,494.00元，差额14.00元，孙忠楠、冯建密收款后统一向吴明勇、洪嫔嫔转款，款项合计289,356.00元，与成都汇三义科技有限公司向你公司支付款项差额20,152.00元，存在资金即进即出的资金异常情况。

（2）你公司2019年7月24日向江苏进喜阀门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价税合计2,055,198.00 元，你公司共收到江苏进喜阀门有限公司款项200,000.00元，收到的款项仅占开票的价税合计9.73%，收取资金与开票金额相差巨大。

（3）你公司2019年7月24日向云南禄腾工贸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价税合计1,236,187.38 元，你公司共收到云南禄腾工贸有限公司款项50,000.00元，收到的款项仅占开票的价税合计4.04%，收取资金与开票金额相差巨大。

（4）你公司2019年08月26日向昆明腾星辉贸易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价税合计160,440.60 元。在你公司的银行流水中，你公司与云南禄腾工贸有限公司的交易明细如下：

	昆明腾星辉贸易有限公司
	2019-08-29
	160,440.60

	↓

	南宁悦朋商贸有限公司

	↓

	洪丽治
	2019-08-29
	149,997.00

	↓

	张聪辉
	2019-08-29
	146,002.00 


综上，你公司共收到昆明腾星辉贸易有限公司款项160,440.60元，收到款项的当日立即向洪丽治转款149,997.00元，洪丽治于当日向张聪辉（昆明腾星辉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转款149,002.00元，存在交易资金回流情况。

（5）2019年08月26日向上海烜罡阀门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价税合计2,954,759.00 元，未发现与上海烜罡阀门有限公司的资金交易往来。

（6）你公司2019年08月26日向昆明佛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开具发票价税合计920,048.00元，你公司共收到昆明佛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款项100.00元，收到的款项仅占开票的价税合计0.01%，收取资金与开票金额相差巨大。

（7）你公司银行流水记录也未发现有支付正常经营所应该发生的房租、水电、工资等各项费用，不符合正常公司经营形式。

综上，你公司开具上述5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无资金收取记录或收取资金与开票金额相差巨大或收取资金存在资金回流情况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货物名称与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上的货物名称虽一致但进销金额明显不符，是在未发生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下为他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你公司开具59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发票金额合计：6,757,646.92 元，税额合计：878,494.06 元，价税合计7,636,140.98 元。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已修正发票号码段








